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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改价格〔2024〕3 号

关于更新新丰县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价格和
收费（含涉企收费）目录清单的通知

县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提高收费透明度，规范收费行为，我局在 2022 年 8 月

公布的《关于公布新丰县 2022 年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价格和收

费（含涉企收费）目录清单的通知）的基础上，依据《广东省定

价目录（2022 年版）》和国家和省的收费政策调整，结合新丰实

际编制了《新丰县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价格和收费（含涉企收费）

目录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，现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《清单》中包括县本级政府定价的收费项目，涵盖的内

容主要包括：收费项目、行业主管部门、设立依据、收费文件、

收费范围和对象、收费标准和执收单位等信息。

二、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相关经营主体收费行为

监管和行业自律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等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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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或指定服务。

三、各执收单位要合法诚信经营，不得利用优势地位，强制

服务、强制收费，或只收费不服务、多收费少服务。严格执行清

单规定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范围，并向委托人出具合法

票据。要严格落实收费公示制度，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向服务对

象公示收费项目、标准、收费依据（批准机关及文号）、收费主

管部门以及监督举报电话等，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

的费用。

四、《清单》在新丰县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

监督。我局将根据国家和省的收费调整政策，及时完善更新《清

单》并公布，实行动态管理。

五、《清单》截至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25 日。《关于公布新丰

县 2022 年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价格和收费（含涉企收费）目录

清单的通知》（新发改价格〔2022〕8 号）自发文之日起废止。

附件：《新丰县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价格和收费（含涉企收费）

目录清单》（截至 2024 年 9 月 25 日）

新丰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4 年 9 月 25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新丰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4年9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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